2017年五华区城市低保保障标准

依据《关于调整2017年城乡低保标准和特困供养人员供养标准的通知》昆民联发【2017】5号，五华区低保标准由530元/人/月提高为560元/人/月。调整后的城乡标准从2017年1月1日起执行。
